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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能源监管局联合天津市工信局开展天津发电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查工作
发布时间：2020-09-14 00:00:00  访问次数：1085  来源：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  大 中 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天津市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排，9月8日至10日，华北能源监管联合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在天津地

区抽取3家火力发电厂，开展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专项督查工作。

为减少督查次数，提高督查效率，华北能源监管局与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成精干现场督查组，协同监管，共同服务指导企业压实

主体责任，通过听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清单汇报，现场查阅、核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清单及相关记录材料的方式，共检查发现问题12

项，并下达整改通知书。

督查组提出，各电力企业要以三年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持续落实到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安全生产隐患和

风险管控漏洞，督促责任部门落实整改到位，不断改进安全保障监督管理体系建设，提高人、设备、环境和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

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持续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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